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⺠法第950條善意取得例外之疑問

950條的善意取得提到現占有⼈於公開交易場所，善意買得者，原占有⼈必須要先償還他所⽀出的價⾦
才能回復對物的所有權。
那我的疑問是：
1.公開交易場所的定義是什麼？單指公營市場嗎？
2.之前學到善意受讓時，提到如果原所有⼈物品被他⼈無權售賣，原所有物⼈不得像善意受讓第三⼈請
求返還，只能向無權販賣之⼈請求賠償？請問這個情況為什麼跟950的法律效果不同？

⽬前未有回答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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